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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着的客观世界 ,并 根据客观世界的发展要求 ,不

断调整我们的行动和 目标。因此 ,我们必须 自觉地

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、做法和体制的

束缚中解放出来 ,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

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,从 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

中解放出来 ,用
“
三个代表

”
的重要思想指导实践 ,

努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,不断有所创造、有所

前进。在高等学校的办学实践中 ,要 弘扬与时俱进

的时代精神 ,就必须主动适应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

国际潮流 ,大胆进行教学改革 ,彻底摒弃旧的教育观

念、教育模式和不合时宜的办学体制 ,树立以人为本

的教育理念 ,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综

合素质教育 ,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全

面发展。

第二 ,实践
“
三个代表

”
的要求 ,必须进一步加

强党的建设 ,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。党的先进性 ,是

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、先进文化前进方

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,失 去先进

性 ,我们党就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充当这三个方面的

代表。所以 ,保持党的先进性 ,是我们实践
“
三个代

表
”
要求的核心。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,要保持党的

先进性 ,最根本就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,努力提高

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,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

险的能力 ,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,这

既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源泉所在 ,又 是我们党先

进性的价值定位。高校党组织要在实践中贯彻
“
三

个代表
”
的要求 ,当 务之急是大力加强 自身的思想

建设、理论建设、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,充分发挥党

委的领导核心作用、党总支的政治核心作用、党支部

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,不 断提高

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,不 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

斗力。

第三 ,实践
“
三个代表

”
的要求 ,必 须牢固树立
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,坚持执政为民。中国

共产党从其诞生之 日起 ,就把消灭少数人压迫剥削

多数人的制度作为 自己的任务和使命。当完成这一

使命后 ,共产党也由一个革命 的领导党变成 了执政

党。作为执政党 ,其执政的宗 旨就是继续巩 固和扩

大其作为革命的领导党时所取得的成果 ,继续为最

广大人民谋利益 ,这是共产党人执政的本质 ,也是共

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其它执政党的根本 区别。同时 ,

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,也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

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完全一致的。因为人民

群众不仅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体 ,而且也是先进

文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,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

化 ,归 根结底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。所以 ,

实践
“
三个代表

”
的要求 ,必须坚持执政为民、全心

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。高校党组织实践
“
三个代

表
”
的要求 ,必 须把为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 的教育服

务作为 自己的目标和出发点 ,把 自己的工作 自觉纳

人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,用 自己辛勤的工作和创造

性努力 ,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

教育需求 ,不断培养和造就数量更多、素质更高、技

能更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察和未来发展的敏锐把握。

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 ,治 国的原则和理念 ,不外

乎
“
法治

”
和

“
人治

”
两种。法治 ,作 为治国的根本原

则和制度 ,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过经典性的

解释 :“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 :已 成立的法律获得普

遍的服从 ,而大家所服从 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

得良好的法律。
”
这样的法治 ,既 是长期 以来人们崇

尚的一种理念和制度 ,又是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 已

治国安邦的战略决策

傅昭中(四川师范大学教授)

⒛ 世纪末 ,当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世纪之

交、承先启后之际 ,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

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告了
“
依法治国,建设社会主

义法治国家
”
的治国方略和宏图大业 ,并通过修宪

程序把这一决策载入宪法 ,这是中国在 21世纪对政

治和法律走向的公开宣言,是 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

的一个里程碑。

第一 ,法治国家的提出是对我国历史的深刻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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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公认的治国模式。

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历史 ,但在近代却 国运

贫弱 ,在制度上的根源就是
“
人治

”
。虽然在近代有

一批先行者 曾疾呼
“
法治

”
,如 梁启超 的

“
法治主

义
”
、孙中山的

“
民主法治

”
、胡适的

“
自由主义法治

”

等等 ,这些呐喊尽管有过几许启蒙或革命意义 ,但在

特定的时空内 ,根本无力抵御政治权力的钳制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,第 一部社会主义宪法

的制定 ,理应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奠定 良好的政治基

础。但是 ,新生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法制仍然无力清

除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侵蚀 ,也 未能抵御国际共运

史上高度集权和轻视民主法制的体制对中国的消极

影响 ,同 时也没有及时改变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领

导体制和领导方式。因而从 50年代后期开始 ,法律

虚无主义泛滥 ,个人独断专横盛行 ,人治的弊端酿成

了 10年“
文化大革命

”
的深重灾难。灾难的历史为

当代中国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契机。邓小平把

捏住了时代的脉搏和契机 ,深刻指出 :“ 现在我们要

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。只

有这样 ,才 能解决问题。
”
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来 ,在 中国的大地上高高树起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旗

lⅠ
sl:

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了永不磨

灭均贡献 ,然 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尚未提出建设社会

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。
“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

准⒈同时也是产生真理的唯⊥源泉。任何一项正

魂荮决策不应是领导者的主观
“
臆动

”
,而 是对社会

经严发展客观要求的自觉适应。法治国家的治国方

夸。灭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出。1992年 ,我 国

经济△制改革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

谟式 :1993年 ,江泽民同志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

误上强渭 :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,

必虿要有法律作保障。法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依

托 :ˉ 正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实践中的成效和

需要 ,孕育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性。

1997年 ,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

而完整地提出了
“
依法治国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

家
”
的命题 ,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

内涵作了高度概括 ,这是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发

展。标志着我们党领导方式、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

重大进步 c

第二 ,从
“
法制国家

”
到

“
法治国家

”
,是对社会

主义民主与法制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念突破。

1996年第八届全 国人 大 四次会议通过 的《决

议》中所提出的是
“
依法治国 ,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

家
”
,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后来写进宪法和

党章的是
“
依法治国 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

”
。这

个从
“
法制

”
到

“
法治

”
的一词之差 ,实质上是理念上

的重大推进。

正如我们过去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

一样 ,也把法治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观和治国

原则。我国从
“
法制国家

”
到

“
法治国家

”
的置换 ,标

志着观念上质的飞跃。

从理论上辨析
“
法制

”
与

“
法治

”
,二者是有重要

区别的。

其一 ,在 内涵上有别。法制是
“
法律的制度

”
的

简称 ,主要表述的是一种静态的法律和制度。从有

国家和法律以来 ,可 以说就有法制 ,不 同国家和时代

的差异仅仅在于法制的完善程度不同而已。而法治

表达的是法律运行的状态、程度和过程 ,它的内涵十

分丰富 ,包括法制完各、法律至上 、法律平等、主权在

民、人权保障、权力制约、依法行政、司法独立、程序

公正、党要守法等等。

其二 ,在价值取向上有异。法制国家虽然也有

法律 ,但或者法律不被信仰、不受尊重 ,或者虽然强

调法律也只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。法治国家强调良

法至上 ,人 民主权 ,是人 民依据法律治理 国家 ,限 制

杈力 ,治权安民。

其三 ,在与人治的关系上有明显差别。法治是

与人治根本对立的概念和立场 ,这种对立 ,表明了与

人治彻底决裂 ,有利于确立法大于权的思想 ,克服因

人设法、以言代法的弊端。而法制不能表明与人治

的对立 ,而且还可能出现
“
人治底下的法制

”
。

其四 ,在经济和政治基础上有所不同。法治是

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 ,只 能是建立在市场

经济基础之上、民主政治体制之 中的治国方略。法

制是既可以建立在各类经济体制包括 自然经济和计

划经济之上 ,又可以与各种政治体制包括专制政体

为伴的。

总之 ,从
“
法制

”
到

“
法治

”
这一概念变换 ,已 远

远超出了名词术语的运用,而是标志着与国际通用

的法律原则接轨 ,表 明了党的治国方略的成熟。

第三 ,“ 以德治国
”
的提出 ,是

“
依法治国

”
的补

充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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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初 ,江泽民同志又提出 :“ 我们在建设有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,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,

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,依法治国 ,同

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,以 德治

国。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,法治和德治 ,从来都是

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。
”“

以德治国
”
思想的提出 ,

决不意味着取代十五大确立的
“
依法治国,建设社

会主义法治国家
”
,更不意味着要 回到中国古代儒

家的
“
德治

”
模式中去。正如江泽民《在四川考察工

作时的讲话》中所述 :“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

治国的基本方略 ,同 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

作用。
”
这就是说 ,要 使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 ,共 同

发挥各 自的功能治理好国家。

认真思考法治的目标和内涵 ,道德价值始终处

于重要地位。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 ,而更重要

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。法治之所以能成为治国

的理想模式 ,就在于它首先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法

律。因而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 ,须臾不可分离。

而法制作为法的
“
实然

”
状态与道德价值之间并无

直接联系 ,如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法西斯法律

是以屠杀和迫害犹太人以及为纳粹利益服务为主要

内容的。可见没有正确的道德内容支持的
“
法制

”

任何一个时代 ,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引

领 ,而 随着时代发展和条仵变化 ,经济理论也需要创

新。江泽民同志指出: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,

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。创新是基于前人基础

上的一种承续和超越 ,是 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突破。

《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》(专 题摘编)一 书

汇集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

一系列重要论述。其中,有 8个专题是直接论述经

济建设的,其 它专题也与我国经济建设密切相关。

这些关于经济建设的集中论述 ,反 映了党的十三届

四中全会以来 ,江泽民同志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

生的重大变化以后 ,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 ,所提出并阐明的新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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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称不上
“
法治

”
。

与此相联系 ,道德对法治的发展必然具有重大

影响。法治国家的建设 ,除 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

基础之外 ,还必须要有培育法治精神 的道德基础。

在法治的发展史上 ,为 法治的建设铺路鸣道的首先

是道德观的转变。例如 14世纪的文艺复兴形成的

人本主义道德观就为近代资产阶级法治的发展奠定

了道德基础。

目前 ,我 国是多种道德并存。既有社会主义建

设中新兴的社会主义道德 ,也有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

德和从西方学习的优秀道德 ;既 有沉渣泛起的封建

道德糟粕 ,也有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道德。由于经

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,由 于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体制尚未完善 ,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冲突和道

德失范的现实。加之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多与现代

的法治观相背悖 ,而现实生活中 ,尽管社会经济的许

多方面已基本做到
“
有法可依

”
,但

“
作奸犯科

”
并不

因此绝迹 ,而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常常发生。在这

种情况下 ,江泽民同志提出
“
依法治 国

”
与

“
以德治

国
”
紧密结合 ,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 昌盛 ,

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,无疑具有重大的

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想、新观点、新论断。

社会主义怎么搞经济建设 ,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

动中的一个难题。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年代的马

克思、恩格斯 ,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 ,提

出无产阶级必须推翻私有制 ,才能解放 自己。他们

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夺取政权 ,至 于社会主义经

济建设怎么进行 ,也仅仅是勾画出大致 的蓝图。列

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 ,面临资本主义国

家联合起来干预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现实威胁 ,

他所要解决 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依靠 自己的努

力 ,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,不断发展壮大。毛泽东在

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 中国后 ,需 要解决的是在落后

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,而在这一点上 ,马

经济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

刘存绪 (四川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、教授 )


